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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利用執掌拆除廢棄有價料進行買賣涉犯業務侵占案。

	2
	案情概述
	[bookmark: _GoBack]A機關○○處技術助理甲，利用其職掌拆收料職務之便，與經營廢五金買賣之業者，共同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聯絡，自102年起接續侵占A機關重達32萬餘公斤之有價拆收料，得款426萬餘元。全案經○○地檢署偵查終結，以刑法第336條業務侵占罪，提起公訴，並經A機關追究行政責任，移付懲戒，及停止職務。

	3
	風險評估
	(1) 拆收料鑑定延遲且不確實:
A機關拆收料屬於有殘值之公有物品，惟同仁將其視為無殘餘價值之消耗品，未造冊管理，亦未作廢料鑑定；且依A機關「拆收料管理注意事項」規定，應每月將拆收之材料於鑑定後列清單送各該材料管理單位列帳管理」，惟同仁仍有未按月及時辦理鑑定作業之情形，衍生同仁趁機盜賣材料之風險。
(2) 拆收料繳交不實：
A機關仍有殘值之廢料，依規定應集中退繳至材料管理單位統一辦理標售，惟標售案得標廠商於提領廢料後，現場仍留有多達600公噸，廠商不願提領之廢棄物(如砂土、木頭、垃圾等)。
(3) 拆收料與施工料混用：
A機關亦曾發生拆收料未經退繳與鑑定程序判定為「舊品」入帳，且未經領料出帳程序，逕自於新工程案中安裝，明顯與現行作業程序不符，且涉及圖利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之嫌疑。
(4) 同仁監守自盜或協助廠商載送拆收料：
A機關同仁因積欠賭債致心生貪念，故藉職掌拆收料職務之便，與經營廢五金買賣業者勾結進行侵占；另A機關亦曾被民眾檢舉監工人員涉嫌利用公務貨車替廠商載運廢熟鐵之情事。

	4
	防治措施
	(1) 制度面：
建立拆收料鑑定作業標準化流程:
A機關各所屬單位成立之呆廢料鑑定小組，作業程序不一，應規定於鑑定程序中必須拍照存證，並針對較貴重之拆收料，經鑑定為「廢料」者，除造冊列管外，亦應分別推估其重量並列入紀錄備查。
建立拆收料送繳前過磅機制:
A機關各外部單位針對拆收料之處理，應將較貴重之材料分別過磅並經認證，以避免雙方重量誤差過大而衍生爭議。
通盤檢討「有料無帳」之問題:
A機關各外部單位堆置之無帳材料，應儘速辦理鑑定及入帳手續，經鑑定為無法再利用或無利用計畫者，應呈報主管單位辦理標售，以阻盜賣誘因。
(2)執行面：
  確實召開呆廢料鑑定小組會議:
A機關應每月將拆收之材料，於鑑定後列清單送各該材料管理單位列帳管理，且各標案主辦工程人員，於拆收後應即填列「工程及維修拆收料登錄列管明細表」，以落實源頭管理。
明確劃分拆收料堆放區域:
拆收料堆置現場因空間動線不良，以及未輔以清楚標示，致生拆收料不易清點數量之爭點，故堆放區域應明確劃分，預留動線空間，便於清點，避免發生數量不清之疑義，以提升材料管理效率。
落實拆收料鑑定作業:
A機關各所屬單位於收到拆收料清單後，應先行核對數量是否相符，並就較貴重之拆收料，先行估算重量，於現場辦理鑑定時，加強核對貴重材料之數量及重量，並於鑑定地點過磅及註記，並責成呆廢料鑑定小組就鑑定清冊之項目、數量再行核對。
落實輔助帳作業:
新產生之廢料、待修品、未入材料管理系統之堪用舊料及依計畫自購1次未用完之自購料，應設置輔助帳管理，各所屬單位對於在建工程材料、堪用品、廢料及自購料保管品，應分別設帳控管。
加強廢料再利用價值:
A機關回收拆除之材料，如判定為無殘值，亦應妥為規劃其再利用價值，避免徇私處理，減少貪瀆風險發生。
落實督考稽核作業:
A機關為強化各項重大工程及維修工程，對已領取尚未施作之自備料、自購料及拆收料之管理，業訂頒相關規定，各項管理重點應列為自我檢核、交叉稽核及聯合稽核之檢核項目，逐級落實執行。

	5
	參考法令
	(1) 刑法第131條公務員圖利罪。
(2) 刑法第336條業務侵占罪。
(3)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罰則。
(4)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罰則。



